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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9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施政目標及重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明定本會設立目的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謹守

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辦理通訊傳播管理

事項，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

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求逐步轉化新的施政與監理思維，力求政策延續與前瞻創新二者兼

籌並顧，成為數位經濟之重要基礎與帶動力量，本會積極推動「寬頻基礎建設掌握數位匯流機

會、健全傳播環境促進影視聽內容發展、促進數位匯流發展下的智慧應用與網路服務、匯流法

制革新、以及數位與偏鄉弱勢近用權益維護」等五大施政主軸基礎，以期滿足市場需求，發揮

頻率最大使用效益等原則，確保寬頻網路普及；藉由「活化頻率使用」及「電信普及服務基

金」等多項政策工具，搭配「促進通訊基礎環境建設」舉措，以建構質優布廣的寬頻基礎環

境。本會109年度之施政目標如次： 

（一）促進數位匯流 

（二）促進通傳市場公平競爭及健全通傳產業發展 

（三）保障國民通訊傳播權益 

（四）維護消費者權益 

（五）建構多元與普及的通傳近用環境，促進通傳服務的普及與近用 

（六）提供數位化便民服務，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二、施政計畫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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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機關良好績效，本會積極推動相關計畫、措施及業務，並定期召開「業務會報」檢討

執行情形；業務會報係由本會全體委員、主任秘書、各處室主管全員參與；對於進度落後之項

目，則檢討未達成原因並擬訂因應策略積極改善，以期有效達成預定之年度績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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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機關106至109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4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06 107 108 109 

合計 

預算 1,454 2,142 2,073 2,872 

決算 1,283 2,056 1,985 
 

2,736 

執行率

(%) 
88.24% 95.99% 95.75% 

 

 

95.26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674 928 849 1,168 

決算 627 888 827 
 

1,133 

執行率

(%) 
93.03% 95.61% 97.33% 

 

 

96.99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78 437 431 737 

決算 0 470 411 
 

663 

執行率

(%) 
0.05% 107.55% 95.36% 

 

 

89.96% 

特種基金 

預算 702 777 793 967 

決算 656 698 747 
 

940 

執行率

(%) 
93.45% 89.83% 94.20% 

 

 

97.21%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本會109年度公務預算包括「一般行政」之人員維持費及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654百萬元，以及

科技計畫「數位經濟匯流政策法制革新」53百萬元、「數位匯流物聯網資安防護」169百萬元、「數

位平權基礎建設」9百萬元、「第五代行動通信監理」188百萬元及「改善山區行動通訊品質」95百

萬元，合計預算數1,168百萬元，決算數1,133百萬元，執行率96.99％；特別預算包括「推動資安基

礎建設」113百萬元、「保障寬頻人權」210百萬元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414百萬元，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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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737百萬元，本年度支出數663百萬元，執行率89.96％。本會除上述經費辦理支用外，其餘則

以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支應，基金用途預算數967百萬元，決算數

940百萬元，執行率97.21％。整體而言總預算數2,872百萬元，決算數2,736百萬元，執行率95.26％。

較108年度95.75％減少0.49百分點。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6 107 108 109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44.71% 28.24% 64.90% 49.32% 

人事費(單位：千元) 573,636 580,595 591,509 597,419 

合計 487 492 483 490 

職員 458 465 457 465 

約聘僱人員 9 9 9 9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20 18 17 16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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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綜合規劃計

畫 

 

數 位 經 濟 下

通 訊 傳 播 服

務 市 場 發 展

與 競 爭 政 策

規劃 

一、面對網際網路發展趨勢，

逐步建構我國通傳產業競

爭環境。 

二、介接網際網路國際監理趨

勢，朝網路治理精神，探

討我國施政方向。 

一、有關「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制

採價格調整上限制之調整係數數

值」案，於 109 年 2 月 6 日召開

公開說明會，邀集各界人士參與

討論，並依據各界意見修正後，

報請 109 年 2 月 26 日第 898 次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於 109 年 3

月 5 日完成法規公告，透過以批

發價格管制為核心，輔以零售價

格管制為手段，兼顧消費者權益

及產業投資誘因，讓全體國民享

有質優價宜、多元選擇的各種數

位新興服務，加速我國數位經濟

轉型與多元創新發展。 

二、依據電信管理法規定，訂定「市

場顯著地位者認定及解除認定實

施辦法」、「市場顯著地位者會

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市

場顯著地位者資費管理辦法」及

「市場顯著地位者互連管理辦

法」等 4 項電信管理法子法，及

「電信事業應申報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達一定

比率之變動情形、申報方式及格

式」及「應申請核准之電信事業

相互間直接或間接投資他方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比

率」等 2 項電信管理法公告，以

促進電信服務市場公平競爭，提

升產業經營效率，進而營造有助

於數位經濟創新發展之環境。 

 

活 化 匯 流 平

臺 環 境 、 提

升 通 傳 產 業

效能 

配合我國行動通訊 5G 頻

譜資源開放政策，規劃釋出行

動寬頻服務執照。 

一、接續108年12月10日開始進行之

5G 競 價 作 業 ， 至 109 年 1 月 16

日 ， 總 共 進 行 27 日 、 261 回 合

後，完成第一階段數量競價，確

定各得價者之得標頻寬。 

二、109年2月21日舉辦第二階段位置

競價，確定各得標者之得標頻率

(含得標頻寬及得標頻率位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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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應繳納之得標金，得標總價金達

新臺幣1,421億9,100萬元，完成

所有5G 釋照作業，期能滿足電

信事業5G 頻率所需，奠定5G 應

用發展基礎，為民眾帶來更豐富

的數位服務新體驗。 

整 備 通 傳 產

業市場資訊 

一、參酌英、美等先進國家作

法，蒐集產業發展資訊，

提出我國通訊傳播產業發

展趨勢或通傳市場相關調

查資訊。 

二、衡平通訊傳播市場供需雙

方資訊不對稱，提供更即

時豐富之市場資訊，以促

進市場公平競爭。 

一、依計畫完成年度目標值 8 項資訊

之蒐集整理及更新公布，內容包

括：傳播事業概況、通訊事業概

況、電信營收、電信服務用戶

數、電信服務普及率、電信話務

量、用戶貢獻度及通訊傳播市場

消費者使用概況。另完成更新公

布 2 項資訊-行動通訊市場統計

資訊、我國五大電信公司重要財

務指標。 

二、辦理國內通傳市場發展趨勢與調

查，蒐集含產業概況、科技及媒

體使用追蹤調查、多螢裝置使用

行為及滿意度調查、串流影音 O

TT 等新興匯流服務趨勢，並累

積通訊傳播市場之消費者使用行

為統計資料，完成通訊市場、廣

電市場、寬頻使用及匯流發展等

4 大類調查及專家座談與前瞻分

析。藉由全面且深入之需求面調

查，以掌握數位經濟時代下之各

項消費行為、創新應用等重要發

展動態資訊。 

三、持續觀測並蒐集國際主要國家或

地區通訊傳播產業動態資訊(含

通傳產業技術面、政策面、市場

面 與 趨 勢 議 題 發 展 等 最 新 動

態)：完成 10 份國際通傳產業觀

測月報、2 份國際通傳統計觀測

季報、13 份國際重要研調報告

摘 譯 、 1 3 份 國 際 通 傳 專 題 分

析、8 場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會議，並建立視覺化互動式資訊

網頁，呈現國際通傳產業發展趨

勢與最新動態。 

平臺事業管

理計畫 

 

推 動 偏 遠 地

區寬頻建設 

保障國民基本通訊權益，

使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

享 有 一 定 品 質 之 必 要 電 信 服

為強化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設，

本會督促業者積極改善偏鄉寬頻網路

環 境 ， 及 提 升 偏 鄉 各 村 里 可 供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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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務；持續督導電信普及服務提

供者，強化偏遠地區村里或部

落寬頻網路建設，並配合各政

府機關需求，進行偏遠地區寬

頻網路建設，提升偏鄉寬頻網

路服務品質。 

20Mbps 以上既有寬頻戶為基礎之寬

頻上網平均涵蓋率，於109年總計完

成偏鄉27個20Mbps 以上寬頻升速建

設點，並達成寬頻涵蓋率97%。 

另近年來資通訊媒體產業應用高

度發展，考量偏鄉民眾能利用高速寬

頻網路推廣在地特色，使生活環境得

以改善，本會運用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機制並搭配前瞻基礎建設「普及偏鄉

寬頻接取基礎建設計畫」，逐年提升

偏 鄉 固 網 寬 頻 接 取 普 及 服 務 達

100Mbps，期藉由優化偏鄉之網路涵

蓋率，促進民眾寬頻近用，落實平衡

城鄉差距。 

運 用 有 線 基

金 辦 理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普

及 發 展 相 關

補助計畫 

落實有線廣播電視發展基

金運用，補助偏鄉、離島地區

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並推廣數位化、示範區及實驗

區之建置，使民眾享受有線廣

播電視多元化的服務。 

        109年度辦理促進有線廣播電視

普及發展補助計畫─4K 視訊服務實

驗區、普及服務區域建置費、連江地

區有線電視數位化建置費及數位服務

示範區等補助計畫，共補助50家業

者，達成項目如下： 

一、補助47家業者辦理4K 視訊服務

實驗區，推廣4K 超高畫質視訊

服務。 

二、補助1家業者辦理普及服務區域

建置，提供普及未達區民眾有線

電視服務。 

三、補助1家業者辦理連江地區有線

電視數位化建置，推動連江地區

有線電視數位化比率於109年達

到100%。 

四、補助1家業者辦理有線電視數位

服務示範區建置，於臺中市大安

區提供水情監測、防災教育及居

家秘書等服務。 

檢 討 通 信 業

務營業規章 

為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

制，檢討通信業者所訂之營業

規章，對於不合時宜與不適當

之規定，予以檢討，必要時並

予修正，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一、本年度檢討通信業務營業規章，

以國內4家主要固網業者之「電

路出租營業規章」、「國際網路

業務營業規章」進行妥適性檢討

作業及會議，請業者就前揭規章

近2年來執行情形進行報告，並

依前揭業者所提報之內容進行研

析，編制「固定通信業務營業規

章妥適性檢討報告」，並於11月

份完成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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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二、另為配合電信管理法之施行，本

年度在與業者召開之營業規章妥

適性檢討會議中，同時請業者針

對電信管理法施行後未來轉軌規

劃進行說明；經查4家主要固網

業者業於11月前完成轉軌，平順

轉換取得新身分，有利業務開

創。 

查 核 通 信 業

者帳務 

為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機

制，確保電信事業帳務系統正

確性，消弭消費者對電信帳務

計價正確性之疑慮，辦理通信

業者帳務查核措施。 

一、為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辦理查

核 各 電 信 業 者 之 通 信 紀 錄

（CDR）及帳單計價之正確性，

以督責電信業者提升其帳務作業

品質，避免因錯帳之發生，而引

發消費爭議。 

二、本年度之查核項目為「通信紀錄

（CDR）之正確性」及「帳單之

正確性」等2項： 

(一)「 通信紀 錄（ CDR ）之 正確

性」： 

1.在「未接通」部分，經核對各

家業者之發話端及受話端紀

錄，皆無計費 CDR 產出。 

2. 「接通」部分：在「發話端先

掛斷通話」 、「受話端先掛斷

通話」模式下，各業者、各服

務間之通話長度誤差則均在±1

秒以內。 

(二)「帳單之正確性」：本次帳務

稽核分為一般帳單及客訴帳

單等，共計查核450筆（行網

業者300筆）。經稽核結果，

各 業 者 均 依 其 資 費 類 型 計

費，帳單均正確無誤，帳單

正確率為100%。 

普 及 偏 鄉 寬

頻 接 取 環 境

計 畫 -普 及 偏

鄉 寬 頻 接 取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為 強 化 數 位 創 新 基 礎 環

境，補助電信事業辦理普及偏

鄉寬頻接取基礎建設，以滿足

消 費 者 對 寬 頻 應 用 服 務 之 需

求 ， 及 優 化 偏 鄉 之 網 路 涵 蓋

率，縮短數位落差、照顧弱勢

族群，發揮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提振經濟動能。 

近年來資通訊媒體產業應用高度

發展，考量偏鄉民眾能利用高速寬頻

網路推廣在地特色，使生活環境得以

改善，本會於106年起推動前瞻基礎

建設-「普及偏鄉寬頻接取基礎建設

計畫」逐步提升人口密集區域及公共

場所之寬頻速率達 Gbps 及100Mbps，

期藉由優化偏鄉之網路涵蓋率，促進

民眾寬頻近用，落實平衡城鄉差距。

透過公私協力，於偏鄉768個村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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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已建設764個頻寬速率可達100Mbps；

於偏鄉之86個鄉鎮市區中已建設85個

頻寬速率可達1Gbps。 

基礎設施事

務計畫 

 

提 升 大 眾 運

輸 場 所 行 動

寬 頻 服 務 品

質 

一、督導電信業者於臺鐵沿線

隧道區段建置行動寬頻網

路基礎設施，並協調交通

部臺鐵局等公務機關配合

相關事項，以提升臺鐵沿

線 行 動 寬 頻 訊 號 之 涵 蓋

率。 

二、督導電信業者及協調交通

部公路總局等單位，針對

重要公路（蘇花公路等）

沿線，持續優化行動寬頻

訊號，讓民眾於通勤或旅

遊時享有優質的行動寬頻

服務。 

一、本會召開12場無線寬頻基礎建設

小組會議，定期與立法院委員辦

公室、行政院、交通部、臺鐵

局、鐵道局、電信業者討論改善

相關事項及監督辦理進度，俾利

行動訊號改善工程順利進行，改

善沿線行動通信訊號涵蓋。 

       109年度完成訊號涵蓋改善之臺

鐵沿線隧道及非隧道區段如下： 

(一)「臺鐵宜蘭線」行動訊號改

善：       完成改善2座隧道訊號

涵蓋（「龍潭隧道」、「共和

隧道」。 

(二)「臺鐵南迴線」行動訊號改

善：完成改善3區段行動訊號

改善（含「枋寮至菩安」、

「大武至金崙」、「金崙至知

本」）。 

(三)本會109年8月4日辦理「推動公

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臺績優

機關頒獎典禮」，就交通部等

協助電信業者改善臺鐵沿線訊

號之有關機關，頒獎予以肯

定。 

二、本會於109年度完成蘇花公路沿

線 5站 點 之 行 動 寬 頻 訊 號 改 善

（ 含 「 台 9丁 12K 」 、 「台 9丁

14K」、「台9丁21K」、「台9

丁44K」、「台9丁51K」）。 

強 化 通 傳 事

業 資 通 安 全

管理 

一、持續依現行各項電信業務

管理規則之資通安全管理

專章要求，配合督導電信

事業確實辦理並擬訂當年

度 機 房 安 全 行 政 查 核 計

畫，就電信事業之資通安

全及機房安全管理措施實

施行政檢查，以落實電信

事業資通安全管理，強化

電信服務之持續營運不中

斷。 

二、另為督促業者積極規劃、

一、為督導行動寬頻電信事業落

實機房安全管理，降低業者

資安事件發生可能性，以保

障消費者通訊權益，本會於

109年度執行「行動寬頻電信

事業機房安全行政檢查實施

計畫」， 109年度針對5家行

動寬頻事業辦理電信機房安

全行政檢查。 

二、目前國內行動寬頻電信事業

被列入關鍵基礎設施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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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落實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

則之資通安全管理相關規

定，本會 109 年度將於機

房安全查核作業之說明會

議加強宣導，以提醒業者

確實依規定辦理。。 

級相關電信機房共計39座，

109年度抽查20座電信機房，

透過本會北、中、南三區監

理處至現場查核業者，以督

促業者積極規劃、落實執行

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相關

作業，截至12月底已完成20

座電信機房之行政檢查。 

推 動 建 築 物

電 信 設 備 光

纖化 

一、辦理教育宣導：持續向各

縣市政府及相關公協會宣

導「光纖入戶」政策及相

關教育訓練。 

二、提升審查審驗機構服務品

質：查核建築物電信設備

審查審驗機構，辦理建築

物電信設備光纖入戶審查

及審驗執行情形。 

一、經本會持續宣導光纖入戶政策

並督促審驗機構辦理相關審驗

業務，109年建築物電信設備光

纖入戶1月至12月完成件數已達

9,912件(審查6,496件，審驗

3,416件)，較去年同期8,161件

(審查5,504件，審驗2,657件)，

成長21.46%，相關資料並公告

於本會網站。 

二、109年度已實地查核建築物電信

設備審查審驗機構位於嘉義

市、高雄市北區、高雄市南

區、台中市北區、台中市南

區、苗栗縣、新竹市、桃園市

北區、桃園市南區、基隆市、

及花蓮縣等11處受理點執行受

託業務之情形，並督促其落實

受託業務及協助法規宣導等事

項，以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

意程度。 

推 動 無 障 礙

網 頁 標 章 認

證檢測服務 

辦理網站無障礙認證標章

專業檢測服務案。 

一、完成1至12月網站無障礙檢測服

務 ( 含 人 工 檢 測 完 成 2,000 件 以

上，身障人士檢測完成600件)及

諮詢服務。 

二、完成「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推廣說明6班次。 

三、完成「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培訓及進階實務課程10班次。 

四、完成1至12月無障礙網路空間服

務網維運作業。 

建 置 友 善 便

捷 資 訊 服 務

平 臺 ， 提 升

為 民 服 務 品

擴充本會線上申辦業務範

圍及功能。 

一、為導入智慧政府、電子治理的

概念，運用資訊技術優化監理

工作的執行，並通盤考量本會

及業者的工作流程，期能將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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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質  本申辦轉化為線上作業流程，

以提供資訊化、無紙化、行政

透明化及便捷化的服務模式。 

二、已於109年2月完成「線上申辦系

統」需求確認。 

三、已於109年5月完成「線上申辦系

統」規劃設計。 

四、已於109年9月完成「線上申辦系

統」開發。 

五、已於109年底進行「線上申辦系

統」第一次系統上線測試。 

射頻與資源

管理計畫 

 

因 應 高 速 行

動 寬 頻 上 網

需 求 ， 整 備

及 規 劃 行 動

寬 頻 頻 譜 資

源 

一 、 蒐 集 並 研 析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二、召集相關單位進行頻譜規

劃及整備。 

三、完成當年度頻譜盤點、規

劃及整備之頻寬量 30MH

z。 

一、完成國際4.8GHz 頻段資源整備

與發展觀測之資料蒐集，包括

國際技術標準訂定情形及各先

進國家在該頻段整備狀況。 

二、委託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於實驗室模擬各種干擾環境進

行測試，分析5G 單一基地臺及

多基地臺對於微波點對點通訊

影響，並透過理論推算，及4個

既有微波系統實地量測，蒐集

及整理同頻干擾、鄰頻干擾及

接收機飽和保護距離資料。研

析對應改善方法與安全共存距

離，作為本會未來5G 網路與既

有微波點對點通訊業務和諧共

存處理機制之參考。 

三、綜合考量接軌國際、設備生態

成熟度、市場秩序及提升頻譜

使用效率等面向，並參考目前

國際行動通信頻譜配置趨勢及

產業鏈之完整性，透過理論推

估及實地量測，完成4.8GHz 至

4.9GHz 頻段之同(鄰)頻和諧共

存處理機制，整備共計100MHz

頻寬，奠定未來行動寬頻專用

電信網路發展基礎，滿足垂直

應用場域使用需求，帶動社會

及產業真正的數位轉換，並符

合本會「促進匯流」之施政目

標。 

傳播事務監

理計畫 

 

推 廣 廣 電 媒

體 近 用 及 識

讀 

本 會 為 廣 電 媒 體 監 理 機

關，推動媒體素養之重點，為

促成廣電媒體產製端、公民團

一、本會「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與

公民培力推廣」之公民培力活動

計 畫 ， 於 109 年 7 月 16 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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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體及視聽眾之連結，鼓勵廣播

電視事業、大專院校及相關民

間機構等單位，透過多元推廣

方式，強化廣電事業及視聽眾

相 關 素 養 ， 包 括 增 加 認 識 媒

體、解讀媒體、思辨媒體、近

用媒體等知能，以及尊重性別

平等、不同族群、身心障礙者

傳播權益、司法人權等相關議

題，建構健康的媒體環境。 

1094802270號文簽奉核定。 

二、本年度合作辦理之通傳事業或團

體計13件，執行總金額計新臺幣

80萬元，參與媒體識讀培力總人

數為2,195人，參與通傳近用或媒

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學員計1,989

人，檢測及格計1,988人次，及格

率達99.95％，超出年度預定目標

值（92％）， 相關媒體識讀培力

案教材公告於本會官網，供民

眾、團體自行下載利用擴大推動

媒體識讀成效。 

提 升 節 目 內

容 品 質 暨 交

流製播經驗 

一、由本會或相關部會針對廣

電業者常見違規樣態宣導

廣電相關法令規定，協助

業者掌握法規變遷並增進

其法律及自律知能，同時

設計專題課程，邀集學者

專家就節目內容產製發展

及數位匯流環境等面向，

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強化

業者節目製作品質及行銷

能力。 

二、與廣電業者進行討論與意

見交流，藉此提升業者專

業知能，製播豐富多元的

節目，促使業者發揮社會

責任，落實自律機制，共

同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一、於109年7月14日、7月28日、8月

6日及9月22日，總計辦理4場次

電視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課程，課

程內容與講師安排如下： 

(一)7月14日:「兒少保護理論與實

務」課程，講師為兒童福利聯

盟基金會政策中心主任李宏

文；「性別平權理論與實務」

課程，講師為政治大學副教授

方念萱；「製播倫理-媒體新

典範反轉性別暴力敘事」課

程，講師為社團法人台灣防暴

聯盟秘書長廖書雯。 

(二)7月28日：「身障權益-身心障

礙者權利及法規與實務」課

程，講師為台灣障礙者權益促

進會理事長張宗傑；「健康傳

播與消費者保護」課程，講師

為衛生福利部代表吳怡萱；

「 兒 少 保 護 - 媒 體 與 兒 少 保

護」課程，講師為台灣展翅協

會兒少網安處處長陳時英；

「隱私及被害人保護及司法人

權」課程，講師為律師張安

婷。 

(三)8月6日：「性別平權」課程，

講師為靜宜大學助理教授陳韻

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及法規

與案例討論」課程，講師為台

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女性保障

及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

惠美；專題研討：「全媒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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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境下，電視營運的挑戰與機

會」，與談者包括衛星公會秘

書長陳依玫、三立電視台節目

部副總王淑娟、緯來電視總經

理鄭資益、台灣線上影視產業

協會理事長錢大衛等人。 

(四)9月22日：「政策法規溝通」課

程，由本會內容處處長黃金益

擔任講座；以及3場「全媒體

環境下，電視營運的挑戰與機

會」座談會，分別是「看見

OTT 的商機」、「內容產業資

源的裂解與重組」，與談者包

括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理事

長錢大衛、DMA 台灣數位媒

體應用暨行銷協會秘書長盧諭

緯、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鄭自

隆、台灣民意學會副秘書長莊

伯仲、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助

理教授葉志良、霹靂台灣台系

統部經理余泰新、衛星電視公

會自律委員會主委詹怡宜、東

森電視節目事業部資深協理郭

元冲、衛星電視公會秘書長陳

依玫等產學界人士。 

二、本計畫共辦理4天14堂課程，包

括內容製播及營運管理兩大面向

之訓練課程，參與人數總計480

人次，與會人員對課程內容具實

用性及增進個人業務執行能力之

同意比例平均達94.16%。 

南區監理計

畫 

強 化 防 救 災

行 動 通 訊 基

礎建置計畫 

本計畫係以災害潛勢區或

偏遠地區為原則，並參酌地方

需求，滾動式檢討評估調整亟

需建設防救災行動通訊基礎建

置之區域，補助電信業者建置

定點式防救災行動通訊平臺及

強化其抗災與備援能力，並為

因應我國災害發生地區與災害

造成損害之不確定性，補助電

信業者建置機動式防救災行動

通訊平臺，針對突發性、亟要

防救災通訊需求之地點，機動

性馳援提供緊急通訊服務。其

一、完成15臺定點式防救災行動通訊

平臺(含15臺具備72小時以上容

量備用電源、13臺具備抗風等級

達15級)。 

二、災變後基地臺存活率經核算可達

96%以上。 

三、提升機動性馳援緊急通訊服務整

體能量至1.5倍。 

四、於汛期前，完成相關巡檢維運及

3場次聯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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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皆須定期維運並於汛期前完成

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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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綜合規劃計

畫 

 

數 位 經 濟 下

通 訊 傳 播 服

務 市 場 發 展

與 競 爭 政 策

規劃 

一、面對網際網路發

展趨勢，逐步建

構我國通傳產業

競爭環境。 

二、介接網際網路國

際監理趨勢，朝

網路治理精神，

探討我國施政方

向。 

一、完成公布「第一類

電信事業資費管制

採價格調整上限制

之 調 整 係 數 數

值」，透過以批發

價格管制為核心，

輔以零售價格管制

為手段，兼顧消費

者權益及產業投資

誘因，讓全體國民

享有質優價宜、多

元選擇的各種數位

新興服務，加速我

國數位經濟轉型與

多元創新發展。 

二、完成訂定「市場顯

著地位者認定及解

除 認 定 實 施 辦

法」、「市場顯著地

位者會計制度及會

計處理準則」、「市

場顯著地位者資費

管理辦法」及「市

場顯著地位者互連

管 理 辦 法 」 等 4 項

電信管理法子法，

及「電信事業應申

報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達一定比率之

變動情形、申報方

式及格式」及「應

申請核准之電信事

業相互間直接或間

接投資他方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

本 總 額 比 率 」 等 2

項 電 信 管 理 法 公

告，以促進電信服

務市場公平競爭，

        配合電信管理法施

行，未來將持續檢討促

進 市 場 競 爭 之 監 理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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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提 升 產 業 經 營 效

率，進而營造有助

於數位經濟創新發

展之環境。 

三、本項工作計畫之執

行情形皆能超前或

如期達成目標，績

效卓著。 

 

        

活 化 匯 流 平

臺 環 境 、 提

升 通 傳 產 業

效能 

配合我國行動通

訊 5G 頻譜資源開放

政策，規劃釋出行動

寬頻服務執照。 

        完成5G 行動寬頻釋

照作業，提供電信事業

所需頻率建置5G 網路，

奠定5G 應用發展基礎，

使 中 華 電 信 、 遠 傳 電

信、台灣大哥大、台灣

之星及亞太電信等5家行

動業者均能於109年6月

底後陸續開台，以多種

質優價廉之資費方案，

提供5G 服務予社會大

眾，讓消費者能享受5G

創新應用所帶來之豐富

體驗。 

        電信管理法經行政

院公告自109年7月1日施

行至該法規定之3年過渡

期之間，相關電信產業

監理架構將隨之大幅調

整，爰下一波釋出5G 頻

譜資源時，其相關核配

機制及管制架構規劃，

亦將配合重新研析。 

整 備 通 傳 產

業市場資訊 

一、參酌英、美等先

進國家作法，蒐

集 產 業 發 展 資

訊，提出我國通

訊傳播產業發展

趨勢或通傳市場

相關調查資訊。 

二、衡平通訊傳播市

場供需雙方資訊

不對稱，提供更

即時豐富之市場

資訊，以促進市

場公平競爭。 

一、產業發展資訊之整

備，著重於長時間

且定期性蒐集、更

新、累積與分析重

要產業關鍵資訊，

作 為 測 量 產 業 脈

動，觀測產業發展

動向之重要基礎工

作；亦為各國因應

現行國際間高度競

爭與產業快速變化

趨勢下，擬定該國

家前瞻發展政策與

修整當前相應策略

工具、微調法規等

重要公共行政決策

之主要客觀參據來

源。 

二、本計畫以「整備通

傳產業發展資訊」

        未來將更加強化蒐

集產業關鍵資訊以及消

費者使用行為等統計資

料之廣度及深度，並持

續追蹤消費者需求、產

業 概 況 及 市 場 變 化 趨

勢，提供本會政策研擬

與業務監理參考運用，

以更加落實政府資訊透

明公開，俾利民眾與相

關研究機構之資訊共享

及公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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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為主要關鍵績效指

標，比照先進國家

監理機關與國際評

比機構之蒐集資料

架構與項目，訂定

八 大 項 之 資 訊 內

涵，並定期檢視八

大項之資訊內容適

切性，且依據檢視

結果進行增修或更

新，本年度計公布

十大項資訊內容，

包 括 傳 播 事 業 概

況 、 通 訊 事 業 概

況、電信營收、電

信服務用戶數、電

信服務普及率、電

信話務量、用戶貢

獻度、通訊傳播市

場 消 費 者 使 用 概

況、行動通訊市場

統計資訊，以及我

國五大電信公司重

要財務指標。 

三、另為蒐集及累積通

訊傳播市場之消費

者使用行為統計資

料 ， 完 成 通 訊 市

場、廣電市場、寬

頻使用及匯流發展

調查及專家座談，

並就調查結果提出

多項建議，如「開

創 殺 手 級 創 新 應

用，推動我國5G 商

用發展」、「鼓勵

平臺發展差別化節

目內容，新聞媒體

監理要求業者落實

自律規範」、「強

化網路安全與資安

防護，透過加強數

位素養與資訊釋放

打擊不實資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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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及「明確 OTT TV

專法規管方向，衡

平視聽產業競爭環

境」等。 

四、所完成之各種資訊

蒐集公布、市場調

查結果及具體建議

等，有助於本會瞭

解消費者需求、產

業概況及市場變化

趨勢，除提供本會

政策研擬與業務監

理參考運用，更加

落 實 政 府 資 訊 公

開，俾利民眾與相

關研究機構之資訊

共享及公平利用。 

五、持續推動國際通傳

產 業 動 態 觀 測 計

畫，有助掌握國際

通訊傳播產業發展

最新動向，並建立

長期性觀測分析之

資訊能量，結合國

內通傳市場發展趨

勢與調查，有助於

本會瞭解消費者需

求、產業概況及市

場變化趨勢，以作

為政策規劃及監理

決定之參據。 

六、建立互動式視覺化

網站，呈現所蒐集

之各項資訊，網站

設計以使用者為導

向，不僅吸引及便

利公眾使用，更達

到資訊公開與資料

分享最佳效益。 

平臺事業管

理計畫 

 

推 動 偏 遠 地

區寬頻建設 

保障國民基本通

訊權益，使全體國民

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

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

信服務；持續督導電

        為強化偏遠地區寬

頻網路建設，本會督促

業者積極改善偏鄉寬頻

網路環境，及提升偏鄉

各村里可供裝20Mbps 以

本會未來持續督導

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

配合政府、各部會及電

信業者能量，進行偏遠

地區寬頻網路建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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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信普及服務提供者，

強化偏遠地區村里或

部落寬頻網路建設，

並配合各政府機關需

求，進行偏遠地區寬

頻網路建設，提升偏

鄉 寬 頻 網 路 服 務 品

質。 

上既有寬頻戶為基礎之

寬頻上網平均涵蓋率，

於109年總計完成偏鄉27

個20Mbps 以上寬頻升速

建設點，並達成寬頻涵

蓋率97%。 

另近年來資通訊媒

體產業應用高度發展，

考量偏鄉民眾能利用高

速寬頻網路推廣在地特

色，使生活環境得以改

善，本會運用電信事業

普及服務機制並搭配前

瞻基礎建設「普及偏鄉

寬 頻 接 取 基 礎 建 設 計

畫」，逐年提升偏鄉固

網寬頻接取普及服務達

100Mbps，期藉由優化偏

鄉之網路涵蓋率，促進

民眾寬頻近用，落實平

衡城鄉差距。 

提升偏鄉寬頻網路服務

品質。 

考量普及服務費用

經濟有效運用，擬優先

完成偏遠地區公共場所

高 速 寬 頻 引 進 及 擴 大

100Mbps 到村里高速寬

頻涵蓋，以應鄰近居民

及公共場所高速寬頻上

網 之 需 求 ， 建 置 完 成

後 ， 寬 頻 速 率 100Mbps

以上之供裝距離內可供

裝之寬頻用戶數之涵蓋

率可進一步提升。 

運 用 有 線 基

金 辦 理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普

及 發 展 相 關

補助計畫 

落實有線廣播電

視發展基金運用，補

助偏鄉、離島地區等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 者 ， 並 推 廣 數 位

化、示範區及實驗區

之建置，使民眾享受

有線廣播電視多元化

的服務。 

        109年度辦理促進有

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

助計畫─4K 視訊服務實

驗區、普及服務區域建

置費、連江地區有線電

視數位化建置費及數位

服 務 示 範 區 等 補 助 計

畫，共補助50家業者，

達成項目如下： 

一、補助47家業者辦理

4K 視 訊 服 務 實 驗

區，推廣4K 超高畫

質視訊服務。 

二、補助1家業者辦理普

及服務區域建置，

提供普及未達區民

眾有線電視服務。 

三、補助1家業者辦理連

江地區有線電視數

位化建置，推動連

江地區有線電視數

位化比率於109年達

到100%。 

未來將持續辦理促

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

展補助計畫，預計於110

年完成新竹縣五峰鄉竹

林村1鄰有線普及建設，

完成澎湖縣及連江縣有

線電視微波站建置，並

持續補助業者推廣4K 視

訊 服 務 及 其 他 數 位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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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四、補助1家業者辦理有

線電視數位服務示

範區建置，於臺中

市大安區提供水情

監測、防災教育及

居家秘書等服務。 

檢 討 通 信 業

務營業規章 

為落實消費者權

益保護機制，檢討通

信業者所訂之營業規

章，對於不合時宜與

不適當之規定，予以

檢討，必要時並予修

正，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一、透過不定期檢討固

定通信業者所訂之

營業規章，必要時

修 正 不 適 當 之 規

定，以保障消費者

權益。 

二、配合新法「電信管

理法」之施行，了

解業者依該法第83

條規定辦理轉換軌

之進度，可進一步

了業者未來動向與

規劃，以保障消費

者權益。 

一、現行電信法透過特

許或許可制度，對

於營運規章、費率

審核加諸不特定義

務，導致電信事業

參進受限及彈性不

足，實不利於推動

電 信 事 業 創 新 發

展。 

二、基此在電信管理法

下已廢除第一類和

第二類電信事業分

類，亦廢除過去第

一類事業和特別第

二類事業劃一性費

率 之 營 業 規 章 制

度，將特許、許可

制修正為登記制，

原則上，經主管機

關認定之電信事業

以訂定定型化服務

契約條款，載明與

用戶之權利義務關

係，並於實施前送

本會核准之低度管

制原則，俾增進電

信業者掌握消費者

需求，提供具彈性

且多樣性之服務。 

查 核 通 信 業

者帳務 

為落實消費者權

益保護機制，確保電

信事業帳務系統正確

性，消弭消費者對電

信帳務計價正確性之

疑慮，辦理通信業者

帳務查核措施。 

一、為落實保障消費者

權益，辦理查核各

電信業者之通信紀

錄（CDR）及帳單

計價之正確性，以

督責電信業者提升

其帳務作業品質，

避 免 因 錯 帳 之 發

生，而引發消費爭

      本會透過實測方式消

弭大眾對帳單計費之疑

慮，同時督促各業者持

續精進帳務系統，避免

因錯帳發生，而導致消

費爭議；同時督促電信

事業強化及審慎處理用

戶帳務事宜，達成消費

者權益保障目標，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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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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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議。 

二、本年度之查核項目

為 「 通 信 紀 錄

（ CDR ） 之 正 確

性」及「帳單之正

確性」等2項： 

( 一 ) 「 通 信 紀 錄

（ CDR ） 之 正 確

性」： 

1. 在 「 未 接 通 」 部

分，經核對各家

業者之發話端及

受話端紀錄，皆

無 計 費 CDR 產

出。 

2.「接通」部分：在

「發話端先掛斷

通話」 、「受話

端先掛斷通話」

模 式 下  ， 各 業

者、各服務間之

通話長度誤差則

均在±1秒以內。 

( 二 ) 「 帳 單 之 正 確

性」：本次帳務稽

核分為一般帳單

及客訴帳單等，

共 計 查 核 450 筆

（ 行 網 業 者 300

筆 ）。 經 稽 核 結

果，各業者均依

其 資 費 類 型 計

費，帳單均正確

無誤，帳單正確

率為100%。 

為本會後續相關監理之

參考。 

普 及 偏 鄉 寬

頻 接 取 環 境

計 畫 -普 及 偏

鄉 寬 頻 接 取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為強化數位創新

基礎環境，補助電信

事業辦理普及偏鄉寬

頻接取基礎建設，以

滿足消費者對寬頻應

用服務之需求，及優

化 偏 鄉 之 網 路 涵 蓋

率，縮短數位落差、

照顧弱勢族群，發揮

近年來資通訊媒體

產業應用高度發展，考

量偏鄉民眾能利用高速

寬 頻 網 路 推 廣 在 地 特

色，使生活環境得以改

善，本會於106年起推動

前瞻基礎建設-「普及偏

鄉寬頻接取基礎建設計

畫」逐步提升人口密集

未來持續督導電信

業者，配合政府、各部

會及電信業者能量，推

動網路建置到偏鄉提供

高速寬頻服務，提升離

島對離島或離島對本島

海纜之傳輸骨幹頻寬容

量，因應未來應用服務

發展需求，實踐高速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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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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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擴大基礎建設投資提

振經濟動能。 

區域及公共場所之寬頻

速 率 達 Gbps 及

100Mbps，期藉由優化偏

鄉之網路涵蓋率，促進

民眾寬頻近用，落實平

衡城鄉差距。透過公私

協力，於偏鄉768個村里

中已建設764個頻寬速率

可達100Mbps；於偏鄉之

86個鄉鎮市區中已建設

85 個 頻 寬 速 率 可 達

1Gbps。 

頻 網 路 建 設 之 重 要 基

礎，透過鼓勵業者投入

離島對離島或離島對本

島海纜之建置、維修、

汰換等、離島微波骨幹

之建置、偏遠地區 Gbps

等級或100Mbps 等級寬

頻網路之建置，強化偏

鄉 地 區 寬 頻 服 務 與 涵

蓋。 

基礎設施事

務計畫 

 

提 升 大 眾 運

輸 場 所 行 動

寬 頻 服 務 品

質 

一、督導電信業者於

臺鐵沿線隧道區

段建置行動寬頻

網路基礎設施，

並協調交通部臺

鐵局等公務機關

配合相關事項，

以提升臺鐵沿線

行動寬頻訊號之

涵蓋率。 

二、督導電信業者及

協調交通部公路

總局等單位，針

對重要公路（蘇

花 公 路 等 ） 沿

線，持續優化行

動寬頻訊號，讓

民眾於通勤或旅

遊時享有優質的

行動寬頻服務。 

一 、 完 成 「 臺 鐵 宜 蘭

線」2座隧道、「臺

鐵南迴線」3區段行

動訊號改善。 

二、完成蘇花公路沿線5

站點之行動寬頻訊

號改善。 

        110年度將辦理臺鐵

平溪線嶺腳、望古及大

華車站之改善工程，屆

時使該區域能有訊號涵

蓋，旅客能享有良好之

上網環境。 

強 化 通 傳 事

業 資 通 安 全

管理 

一、持續依現行各項

電信業務管理規

則之資通安全管

理專章要求，配

合督導電信事業

確實辦理並擬訂

當年度機房安全

行政查核計畫，

就電信事業之資

通安全及機房安

全管理措施實施

行政檢查，以落

針對行動寬頻事業

抽查20座機房之機房安

全管理措施及其資通安

全管理規定，審視業者

有無落實依法規要求明

訂相關管理規範及配合

執行，可有效提升業者

機 房 資 通 安 全 防 護 能

量，強化電信服務之持

續營運不中斷。 

持續擬訂年度機房

安全行政查核計畫，並

於 市 內 、 長 途 基 礎 設

施 、 國 際 網 路 基 礎 設

施、衛星固定通信網路

基礎設施、行動通信網

路基礎設施、網際網路

基礎設施、有線廣播電

視基礎設施、無線電視

電臺基礎設施或無線廣

播電臺基礎設施等各類

關 鍵 電 信 基 礎 設 施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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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實電信事業資通

安全管理，強化

電信服務之持續

營運不中斷。 

二、另為督促業者積

極規劃、落實行

動寬頻業務管理

規則之資通安全

管理相關規定，

本會 109 年度將

於機房安全查核

作業之說明會議

加強宣導，以提

醒業者確實依規

定辦理。 

房，挑選一類別之設施

機房，以抽查方式辦理

年度機房安全行政查核

作業，以精進關鍵電信

基礎設施之機房安全管

理，確保電信關鍵網路

之安全與韌性。 

推 動 建 築 物

電 信 設 備 光

纖化 

一、辦理教育宣導：

持續向各縣市政

府及相關公協會

宣 導 「 光 纖 入

戶」政策及相關

教育訓練。 

二、提升審查審驗機

構服務品質：查

核建築物電信設

備 審 查 審 驗 機

構，辦理建築物

電信設備光纖入

戶審查及審驗執

行情形。 

一、經本會持續宣導光

纖入戶政策並督促

審驗機構辦理相關

審驗業務，109年建

築物電信設備光纖

入戶1月至12月完成

件 數 已 達 9,912 件

(審查6,496 件，審

驗3,416 件)，除 較

104年未將光纖入戶

入法前之同類型件

數 248 件 ( 審 查 160

件，審驗88件)成長

100%以上外，亦較

去 年 同 期 8,161 件

(審查5,504 件，審

驗 2,657 件 ) 成 長

21.46 %， 呈現成長

趨勢。 

二、109年度已實地查核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

查審驗機構位於嘉

義 市 、 高 雄 市 北

區、高雄市南區、

台中市北區、台中

市南區、苗栗縣、

新竹市、桃園市北

區、桃園市南區、

基隆市、及花蓮縣

持續宣導光纖入戶

政策並督促審驗機構辦

理相關審驗業務，提升

審 查 審 驗 業 務 服 務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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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等11處受理點執行

受託業務之情形，

並督促其落實受託

業務及協助法規宣

導等事項，以提高

民眾對政府施政滿

意程度。 

推 動 無 障 礙

網 頁 標 章 認

證檢測服務 

辦理網站無障礙

認證標章專業檢測服

務案。 

一、完成1至12月網站無

障礙檢測服務(含人

工檢測完成2,000件

以上，身障人士檢

測完成600件)及諮

詢服務。 

二、完成「網站無障礙

規範2.0版」推廣說

明6班次。 

三、完成「網站無障礙

規範2.0版」培訓及

進階實務課程10班

次。 

四、完成1至12月無障礙

網路空間服務網維

運作業。 

        未來持續辦理，以

保 障 身 障 民 眾 知 的 權

利。 

建 置 友 善 便

捷 資 訊 服 務

平 臺 ， 提 升

為 民 服 務 品

質  

擴充本會線上申

辦業務範圍及功能。 

一、為導入智慧政府、

電子治理的概念，

運用資訊技術優化

監理工作的執行，

並通盤考量本會及

業者的工作流程，

期能將紙本申辦轉

化 為 線 上 作 業 流

程 ， 以 提 供 資 訊

化、無紙化、行政

透明化及便捷化的

服務模式。 

二 、 已 於 109年 底 完 成

「線上申辦系統」

需求確認。 

二 、 已 於 109年 底 完 成

「線上申辦系統」

系統開發並進行第

一 次 系 統 上 線 測

試。 

一、預計110年完成線上

申 辦 系 統 功 能 上

限。 

二 、 持 續 進 行 系 統 優

化。 

 

射頻與資源因 應 高 速 行一、蒐集並研析國際 考量接軌國際、設        針 對 4.8GHz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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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管理計畫 

 

動 寬 頻 上 網

需 求 ， 整 備

及 規 劃 行 動

寬 頻 頻 譜 資

源 

發展趨勢。 

二、召集相關單位進

行頻譜規劃及整

備。 

三、完成當年度頻譜

盤點、規劃及整

備之頻寬量 30M

Hz。 

備生態成熟度、市場秩

序及提升頻譜使用效率

等面向，並參考目前國

際行動通信頻譜配置趨

勢及產業鏈之完整性，

透過理論推估及實地量

測 ， 完 成 4.8GHz 至

4.9GHz 頻段之同(鄰)頻

和諧共存處理機制，整

備共計100MHz 頻寬，

奠定未來行動寬頻專用

電信網路發展基礎，滿

足垂直應用場域使用需

求，帶動社會及產業真

正的數位轉換，並符合

本會「促進匯流」之施

政目標。 

4.9GHz 頻段之開放，已

完成設備成熟度、和諧

共存處理機制等評估，

後續將協調相關利害關

係人，並完備所需法規

環境。 

傳播事務監

理計畫 

 

推 廣 廣 電 媒

體 近 用 及 識

讀 

本會為廣電媒體

監理機關，推動媒體

素養之重點，為促成

廣電媒體產製端、公

民團體及視聽眾之連

結，鼓勵廣播電視事

業、大專院校及相關

民間機構等單位，透

過多元推廣方式，強

化廣電事業及視聽眾

相關素養，包括增加

認 識 媒 體 、 解 讀 媒

體、思辨媒體、近用

媒體等知能，以及尊

重性別平等、不同族

群、身心障礙者傳播

權益、司法人權等相

關議題，建構健康的

媒體環境。 

一、109年度本會合作辦

理之通傳事業或團

體計有正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中華視聽傳播

基金會、財團法人

新聞公害防治基金

會、社團法人銘傳

大學傳播學院校友

會、社團法人苗栗

縣康復之友協會、

中投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新

聞記者協會、朝陽

科技大學傳播藝術

系、創新教育與科

技學會、大屯有線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豐盟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鳳

鳴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宜蘭縣蘭陽創

新 發 展 協 會 等 13

家，總計參與媒體

識 讀 培 力 人 數 為

2,195人，參與通傳

近用或媒體識讀正

一、查109年度參與合作

之通傳事業僅有廣

播電臺及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未來

將鼓勵無線電視及

衛星電視事業參與

本項活動，共同協

力提升社會大眾媒

體素養意識。 

二、為增進閱聽人對媒

體之認識，鼓勵通

傳事業產製端運用

既有資源，共同推

動媒體素養，擴大

公眾參與，本會將

持續與各通傳事業

或團體共同辦理媒

體識讀培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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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實施內容 

績效初步評估 未來改進或精進措施 

確觀念檢測學員計

1,989人，檢測及格

計1,988人次，及格

率達99.95％，超出

年 度 預 定 目 標 值

（92％）。 

二、前述媒體識讀培力

案教材登載於本會

官網，供民眾、團

體自行下載利用，

擴大推動媒體識讀

成效。 

提 升 節 目 內

容 品 質 暨 交

流製播經驗 

一、由本會或相關部

會針對廣電業者

常見違規樣態宣

導廣電相關法令

規定，協助業者

掌握法規變遷並

增進其法律及自

律知能，同時設

計專題課程，邀

集學者專家就節

目內容產製發展

及數位匯流環境

等面向，提供專

業諮詢意見，強

化業者節目製作

品 質 及 行 銷 能

力。 

二、與廣電業者進行

討 論 與 意 見 交

流，藉此提升業

者專業知能，製

播豐富多元的節

目，促使業者發

揮社會責任，落

實自律機制，共

同促進產業健全

發展。 

一、於109年7月14日、7

月28日、8月6日及9

月22日，總計辦理4

場次電視媒體專業

素養培訓課程，課

程內容與講師安排

如下： 

(一)7月14日:「兒少保

護理論與實務」

課程，講師為兒

童福利聯盟基金

會政策中心主任

李宏文；「性別

平 權 理 論 與 實

務」課程，講師

為政治大學副教

授方念萱；「製

播倫理-媒體新典

範反轉性別暴力

敘事」課程，講

師為社團法人台

灣防暴聯盟秘書

長廖書雯。 

(二)7月28日：「身障

權益-身心障礙者

權利及法規與實

務」課程，講師

為台灣障礙者權

益促進會理事長

張宗傑；「健康

傳播與消費者保

護」課程，講師

一、本次計畫培訓課程

採多日多場次方式

進行，並邀請相關

領 域 之 產 學 界 講

師，提供業者多元

選擇，業者可依業

務需求選派相關人

員參與課程，更加

貼近業者需求。 

二、課程現場講師透過

互動式問答提升學

員參與度，並以活

潑生動之個案進行

案例探究，有助業

者 實 務 執 行 之 能

力。 

三 、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結

果，本計畫培訓課

程之主管職參與比

例 平 均 為 39.80% ，

比例略低，由於主

管層級係為內容製

播主要把關者，未

來當可鼓勵主管層

級積極參與，俾利

相關業務之執行與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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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衛生福利部代

表吳怡萱；「兒

少保護-媒體與兒

少保護」課程，

講師為台灣展翅

協會兒少網安處

處 長 陳 時 英 ；

「隱私及被害人

保 護 及 司 法 人

權」課程，講師

為律師張安婷。 

(三)8月6日：「性別平

權」課程，講師

為靜宜大學助理

教 授 陳 韻 如 ；

「身心障礙者權

利及法規與案例

討論」課程，講

師為台灣障礙者

權益促進會女性

保障及性別平等

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惠美；專題研

討：「全媒體環

境下，電視營運

的 挑 戰 與 機

會」，與談者包

括衛星公會秘書

長陳依玫、三立

電視台節目部副

總王淑娟、緯來

電視總經理鄭資

益、台灣線上影

視產業協會理事

長錢大衛等人。 

(四)9月22日：「政策

法 規 溝 通 」 課

程，由本會內容

處處長黃金益擔

任講座；以及3場

「 全 媒 體 環 境

下，電視營運的

挑戰與機會」座

談 會 ， 分 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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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OTT 的商

機」、「內容產

業資源的裂解與

重組」，與談者

包括台灣線上影

視產業協會理事

長錢大衛、DMA

台灣數位媒體應

用暨行銷協會秘

書長盧諭緯、政

治大學廣告系教

授鄭自隆、台灣

民意學會副秘書

長莊伯仲、元智

大學資訊傳播系

助 理 教 授 葉 志

良、霹靂台灣台

系統部經理余泰

新、衛星電視公

會自律委員會主

委詹怡宜、東森

電視節目事業部

資 深 協 理 郭 元

冲、衛星電視公

會秘書長陳依玫

等產學界人士。 

二、本計畫共辦理4天14

堂課程，包括內容

製播及營運管理兩

大 面 向 之 訓 練 課

程，參與人數總計

480人次，與會人員

對課程內容具實用

性及增進個人業務

執行能力之同意比

例平均達94.16%。 

南區監理計

畫 

強 化 防 救 災

行 動 通 訊 基

礎建置計畫 

本計畫係以災害

潛勢區或偏遠地區為

原則，並參酌地方需

求，滾動式檢討評估

調整亟需建設防救災

行動通訊基礎建置之

區域，補助電信業者

建置定點式防救災行

一、本計畫針對災害潛

勢區或偏遠地區，

建置完成15臺定點

式防救災行動通訊

平臺，提高當地行

動通訊穩定度及可

靠性，可於面臨災

害時，即時、有效

本會將持續以災害

潛勢區或偏遠地區為原

則 ， 並 衡 酌 地 方 需 求

後，滾動式檢討評估亟

需強化行動通訊基礎設

施之區域。另為落實本

計畫執行成效，本會亦

將督導電信業者於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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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通訊平臺及強化其

抗災與備援能力，並

為因應我國災害發生

地區與災害造成損害

之不確定性，補助電

信業者建置機動式防

救災行動通訊平臺，

針對突發性、亟要防

救 災 通 訊 需 求 之 地

點，機動性馳援提供

緊急通訊服務。其皆

須定期維運並於汛期

前完成演訓。 

地完成防救災資訊

通報，並持續確保

當地民眾對外通訊

暢通，提升整體防

救災效率。 

二、本計畫另提升機動

性馳援緊急通訊服

務整體能量至原來

的1.5倍，於面臨災

害時，得投入馳援

緊急通訊服務，以

因應破碎複雜的災

害環境。 

三、另為達成永續營運

需求，於汛期前完

成相關巡檢維運及3

場次聯合演練。 

 

前 完 成 相 關 巡 檢 及 演

訓。 

 


